
115年度
補助事業單位於員工育兒期間減少工時實施計畫

打造友善城市
做家長後援，與企業共好



為了讓爸媽能夠安排職涯與育兒步調、安心接送孩子上下課，政府鼓勵並補助

企業實施「減少工時」措施！

工時減少 1 小時：

家長為親自接送子女每天可晚 1 小時上班，或早 1 小時

下班，不再為了趕著接孩子而焦慮。

薪水不減少：

員工不必擔心因接送孩子晚到或早退而被扣錢。

政府補貼雇主：

政府提供補助與企業攜手留住優秀人才，提升職場向心力。



事業單位

✓ 登記設立於臺北市之事業單位(政府機關(構)非本計畫補助對象)

✓ 受僱員工設籍在臺北市。

✓ 全時工作者 (符合勞基法第30條)。

✓ 薪資達最低工資。

育兒條件

✓ 員工育有 12歲以下子女。

✓ 送托於合格立案托兒機構、

居家托育(保母)或於國民小學

就讀，有親自接送需求。

申請資格



最高補助
10萬元

*補助雇主每名受僱者實施時數

薪資之八成。

*每名受僱者，補助雇主最高1萬

5千元。

*每家事業單位最高補助10萬元。

10 天

每單月應至少有

10日減少工時

3 個月

計畫期間內

至少需實施3個月

補助金額與執行條件



3/1 - 6/30

提出申請

檢具申請書、計畫書

、名冊、身分證影本

執行期間

每單月至少達10天

至少執行3個月

10/31 前

經費核銷

檢具領據及相關

證明文件

重要日程 (115年度)



Q: 兼職人員或遠距工作者適用嗎？

A: 目前不適用。
本計畫主要針對「全時工作者」(依勞基法第
30條規定)，部分工時或居家工作者暫非補助
對象。

Q: 父母於同公司工作，可同時申請嗎？

A: 只要是用「輪流」的方式（不同日期接送同
一子女），雙方都可以申請。

Q: 若實施期間在核銷截止日(10/31)後，能申
請補助嗎？

A: 不能。

本補助核銷日期為至當年度10月31日截止，其
後之減少工時將不予補助。

Q: 若公司實施變形工時，是否可申請補助？

A: 可以。
勞資雙方有約定協商實施減少工時即可申請補
助。

常見問題 Q&A：申請篇1



常見問題 Q&A：申請篇2

Q: 員工以請假一小時方式接送子女，符合申請
補助資格嗎？

A: 不符合。

本計畫所指之「減少工時1小時」，為勞資協
商後雇主另予之減少工時，非以請假方式辦理。

Q: 若員工請半日假，出勤之半日是否符合申
請條件？

A: 符合。
員工出勤之半日若接送子女需求，勞資協商後
減少工時，即可向政府申請補助。



Q: 實施期間至少3個月，需要為連續月份嗎？

A: 有無連續皆可。
僅需於核銷截止日前(10/31)，任意3個單月實
施即可。

常見問題 Q&A：執行篇

Q: 如減少工時日數逾10日，所逾日數雇主可
否申請補助？

A:
若勞雇雙方依本計畫約定減少工時日數逾10
日且不減薪，雇主可依實際執行天數向本局
申請補助，每名受僱者最高補助金額以1萬5
千元為上限。

Q: 有 2 個小孩，可以減 2 小時嗎？

A: 依勞資雙方協商。
勞資雙方可以協商減少更多工時，但補助上限
仍為員工計畫期間實施時數薪資之八成，每名
員工最高補助1萬5千元。



Q:核銷時可以另外新增補助員工名冊嗎？

A:可以。

在10/31截止日前，若有新員工符合需求，可
實施後於核銷時一併檢附文件。但每家事業單
位的補助上限仍為新臺幣10萬元整。

Q: 因員工離職，實施期間不足 3 個單月，可以
核銷嗎？

A:可以。

如果已協商實施但遇員工離職，雇主仍可依比
例核銷已執行的月份。

常見問題 Q&A：核銷篇



打造友善職場，就是現在！

詳情請洽臺北市勞動局或上官方網站查詢

臺北市民當家熱線1999轉7010、7009

臺北市勞動局官網/業務服務/企業服務/減少工時不減薪

補助專區


